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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水运监理工程师资质管理办法

公路水运工程监理工程师资质管理办法
 

（1996年1月4日      交通部交基发〖1996〗29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公路、水运工程监理工程师资质管理，做好监理工程师的资格审批工

作，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监理工程师是指经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资格，取得相应的资格

证书，按核定的监理业务范围从事监理工作的人员。
第三条　监理工程师按批准资格分为监理工程师资格和专业监理工程师资格。其中，

专业监理工程师按分级管理原则分为：交通部批准的专业监理工程师资格和各地区、部门
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专业监理工程师资格。

第四条　监理工程师资格和专业监理工程师资格均系执业资格。
具有监理工程师资格者，经聘任可在交通基本建设项目中担任总监理工程师、总监理

工程师代表、高级驻地监理工程师、驻地监理工程师、专业监理工程师等岗位职务。
具有交通部批准的专业监理工程师资格者，经聘任可在交通基本建设项目中担任专业

监理工程师岗位职务。
具有各地区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专业监理工程师资格者，经聘任可在本地区二级

公路以下（含二级公路）或小型水运基本建设项目中担任专业监理工程师岗位职务。
第五条　监理业务范围是指监理工程师经批准可从事的监理行业和监理专业。
监理行业划分为公路工程和水运工程两类。
公路工程监理行业包括：道路与桥梁工程、隧道工程、交通工程、试验检测等工程系

列监理专业和工程经济与合同管理等经济系列监理专业。
水运工程监理行业包括：港口与航道工程、道路与堆场工程、房建工程、机电工程、

铁路工程、试验检测等工程系列监理专业和工程经济与合同管理等经济系列监理专业。
第六条　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对批准具有监理工程师资格者颁发《监理工程师资格证

书》，对批准具有专业监理工程师资格者颁发《专业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
第七条　监理工程师资质实行分级管理。
交通部是全国公路、水运工程监理工程师资质管理的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具体负责监

理工程师的资格和各等级（类型）交通基本建设项目专业监理工程师资格的审批、颁证和
复查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厅（局）和部属、双重领导港务局、航务（运）管
理局是本地区、本部门监理工程师资格和专业监理工程师资格的审查、申报部门，并负责
本地区二级公路以下（含二级公路）或小型水运基本建设项目专业监理工程师资格的审
批、颁证和复查工作。部其他直属单位为本单位监理工程师资格和专业监理工程师资格的
审查、申报部门。

第八条　交通部成立监理工程师评审委员会，负责监理工程师的资格审定工作。交通
部基本建设质量监督总站为交通部公路、水运工程监理工程师资质管理工作的办事机构。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厅（局）和部属、双重领导港务局、航务（运）管理局工
程质量监督站为本地区、本部门公路、水运工程监理工程师资质管理工作的办事机构。

第二章　申 报 条 件
第九条　申请监理工程师资格者，需同时具备：
（一）应为长期从事公路或水运工程设计、施工、建设管理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二）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遵纪守法，遵守监理工作职业道

德；
（三）男性年龄在65岁以下（含65岁），女性在60岁以下（含60岁），且身体健康，

能胜任现场监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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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具有高级专业任职资格；或取得中级专业任职资格后，有五年以上工程设计、
施工、建设管理实践经历；

（五）已取得交通部颁发的《交通部工程监理业务培训结业证书》或《交通部工程监
理资格考试合格证书》；

（六）同时具有一种工程系列监理专业和工程经济与合同管理监理专业至少各1年的监
理工作经历。

第十条　申请专业监理工程师资格者，应同时具备：
（一）应为长期从事公路或水运工程设计、施工、建设管理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二）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遵纪守法，遵守监理工作职业道

德；
（三）男性年龄在65岁以下（含65岁），女性在60岁以下（含60岁），且身体健康，

能胜任现场监理工作；
（四）具有高级专业任职资格；或取得中级专业任职资格后，有两年以上工程设计、

施工、建设管理实践经历；
（五）已取得交通部颁发的《交通部工程监理业务培训结业证书》或《交通部工程监

理资格考试合格证书》；
（六）具有一种监理专业至少一年的监理工作经历。
第三章　监理业务范围的变更
第十一条　变更监理业务范围是指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对已获公路、水运工程监

理工程师资格或专业监理工程师资格者，所具有的监理专业进行增补或对其监理资格进行
变更。

第十二条　拟申请增补监理专业者，需同时具备：
（一）获监理工程师资格或专业监理工程师资格已满2年或前次变更监理业务范围满1

年；
（二）历次监理资质复查均合格；
（三）每申请增补一个监理专业，须有1年以上相应专业的监理工作经历；
第十三条　已获交通部批准的专业监理工程师资格、拟申请监理工程师资格者，需同

时具备：
（一）获专业监理工程师资格已满2年或前次变更监理业务范围满1年；
（二）历次监理资质复查均合格；
（三）符合本办法第九条有关要求。

第四章　申报与审批
第十四条　交通部对公路、水运工程监理工程师、专业监理工程师资格审批工作，原

则上每年第二季度进行1次。
第十五条　申请者填妥《公路、水运工程监理工程师资格申请报告》（附表一），由

所在单位报相应的公路、水运工程监理工程师审查、申报部门审查后，报交通部审批。
第十六条　交通部基本建设质量监督总站负责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提出推荐意见，

报交通部监理工程师评审委员会审定，再报交通部审批。
第十七条　已获公路、水运工程监理工程师资格或专业监理工程师资格，需变更监理

业务范围者，应填妥《公路、水运工程监理工程师资格申请补充报告》（附表二），并按
照监理工程师申报程序，逐级上报。

第五章　复　　查
第十八条　交通部将每三年对监理工程师资格和部批专业监理工程师资格者进行复

查。
第十九条　待复查人员应根据本办法的要求，填写《监理工程师复查申请报告》（附

表三），并按照监理工程师申报程序报交通部。
第二十条　复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否符合所具有的监理资质要求；
（二）能否胜任现场监理工作；
（三）能否遵守监理工程师职业道德，有无违法乱纪行为；
（四）监理工作实效。
第二十一条　交通部对复查合格者，将在其《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或《专业监理工

程师资格证书》上，进行确认登记、加盖印章。
第六章　证 书 管 理



15-8-19 监理协会 公路水运监理工程师资质管理办法 Powered By phpArticle Version 2.0.1

www.cahwec.com/print.php/5379 3/3

第二十二条　《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或《专业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由交通部统一
印制。

第二十三条　申请变更监理业务范围者，在填报《公路、水运工程监理工程师资格申
请补充报告》的同时，须交回《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和《专业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

第二十四条　凡申请复查人员，在填报《公路、水运工程监理工程师复查申请报告》
的同时，须交回《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或《专业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

（一）对复查合格者，将在其证书上进行确认登记后，退回证书。
（二）对复查不合格者，将取消监理资格并收回证书。
第二十五条　凡遗失《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或《专业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者，需

由相应的公路、水运工程监理工程师资质管理工作的办事机构（或部其他直属单位）向所
批准资格的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补发。

第二十六条　获《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专业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者，不得将
证书撕毁、污损、转借、出让给他人或在证书上涂改。

第七章　罚　　则
第二十七条　对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将根据情节，分别给予通报批评、停止执业、

取消监理资格并收缴证书及限期五年内不得再申报监理工程师的处罚：
（一）不能自觉遵守监理工程师职业道德，缺乏监理工作责任心，造成不良影响者。
（二）监理工作失误，造成工程质量事故或经济损失者。
（三）未经注册，以驻地监理工程师以上名义从事监理工作者。
（四）以监理工程师个人名义承接工程监理业务的。
（五）以虚假或不正当手段获得《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或《专业监理工程师资格证

书》者。
第二十八条　监理工程师丧失职业道德，贪污、索受贿赂；玩忽职守或因监理工作失

误，造成重大工程质量事故和严重经济损失并构成犯罪的，除取消监理资格并收缴证书
外，还将由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厅（局）和部属、双重领导的港务局、航务

（运）管理局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并报交通部备案。
各地区二级公路以下（含二级公路）或小型水运基本建设项目专业监理工程师资格的

审批、复查结果，报交通部核备。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交通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1996年7月1日起施行，交通部以交工发〔1992〕66号文发布的

《公路、水运工程监理工程师注册办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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